附件1
江苏省首届工业设计大赛•2013总体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促进我省工业设计产业化、工业企业设计化为目标，积极征集、表彰、展示省内优秀工业设计产品、创意，鼓励工业设计贴近市场、贴近产业，促进全省工业设计产业务实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推动全省工业企业重视工业设计、应用工业设计，加快全省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二、名称及主题
大赛名称：江苏省首届工业设计大赛•2013
大赛主题：设计改变制造
三、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协办单位

江苏省13个省辖市经信委

（三）支持单位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有关省级部门
（四）承办单位

江苏省工业设计协会、江苏省工业设计学会、南京艺术学院
（五）媒体支持

新华日报社、现代快报社、中国工业报社、江苏电视台、中国江苏网、新浪江苏网等
（六）领导机构
组建江苏省首届工业设计大赛•2013组委会，省经信委主任徐一平、省工业设计协会会长韩庆华任主任，省经信委副主任周毅彪任副主任。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经信委经济运行局，大赛执行秘书处设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四、奖项设置

本届江苏省工业设计大赛分优秀工业设计产品奖和优秀工业设计创意奖，奖项设金奖、银奖、铜奖共20个，其中优秀工业设计创意奖不超过4个；颁发奖金、证书。另设大赛优秀组织奖若干。

对所有参赛产品（作品）择优选取并在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周活动期间进行展示。对获奖产品（作品）及企业，省经信委将予以重点扶持。
五、参赛要求

（一）参赛产品（作品）分为家用电器、家居用品、医疗保健用品、运动休闲用品、儿童用品、轻便交通运输工具、电子信息产品等七个大类；
（二）参赛产品（作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有关技术、标准等规定。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违法违规情形；
（三）参赛产品（作品）未获得过国内类似工业设计大赛奖项；

（四）申报产品设计奖的产品须是上市两年内（2011年1月1日后上市）的产品。申报创意作品奖的作品在功能、结构、技术、形态、材料、工艺、环保等方面有较大创新。
（五）产品设计奖申报主体为该产品的制造企业或设计单位，且在江苏省内依法注册、依法纳税，创意作品奖申报主体为在江苏省内依法注册的制造企业、设计机构、高校院所等单位或所属个人；

（六）申报单位须遵纪守法，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事故；
（七）同一件产品（作品）原则上只能由一个单位或个人申报。
六、申报材料

（一）《江苏省首届工业设计大赛•2013申报书》；

（二）参赛产品正面、侧面、局部照片（1000万像素）4张，每张照片附相关说明。参赛产品版面说明；
（三）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组织结构代码证以及产品专利证书或申请书复印件。个人申报的还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四）其他证明材料。

以上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按顺序装订成册。纸质版材料一式5份，光盘（刻录申报书、照片、参赛产品版面说明电子版）1张，于大赛产品（作品）征集截止时间（2013年4月20日）前，由各市经信委统一汇总报送大赛执行秘书处。大赛申报书可在省经信委网站下载，参赛产品版面说明模板3月20日后可在省经信委网站下载。
七、评委会

本着提高评选质量，扩大赛事影响的考虑，大赛组委会将邀请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制造企业和工业设计机构负责人等组建大赛评委会。
八、评奖标准

（一）创新性：突出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有效使用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创新点突出；设计创意独特新颖，提供新的问题解决方案，引导未来产品发展趋势；具有独特的综合表现力； 
（二）实用性：材料运用及功能结构合理，性能稳定，能满足使用、维护及安全方面要求，已经或适合批量生产制造； 
（三）经济性：适合市场某类人群、某种环境的需求，具备较高的性价比，能够提高经济效益，提升产品品牌价值；

（四）人机工学：具有良好的舒适性、便捷性，识别与操作简单、高效，人机关系协调；
（五）环保性：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制造、流通、使用、回收全过程注重节能、环保；
（六）美学效果：色彩搭配合理，形态体现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与使用环境相协调。
九、时间安排

3月15日前，下发大赛通知，并在省经信委网站及有关媒体发布大赛信息，完成工作班子搭建；

4月20日前，参赛产品（作品）征集到位，大赛评审委员会组建完成；

5月10日前，完成大赛产品（作品）初评；

6月份，大赛产品（作品）终评并举行颁奖仪式。

十、重要事项

（一）参赛单位和个人可以申报多件产品（作品）；
（二）所有寄送至大赛组委会的参赛材料概不退还，大赛组委会拥有所有参赛产品（作品）各种形式的公示、宣传、出版和展示的权利，参赛单位或个人须给予配合；

（三）参赛单位和个人自行负责参赛产品实物或创意模型报送和运输，对于价值较高的实物或模型应自购保险并提前告知组委会；

（四）对于大赛获奖产品（作品），如发现申报单位在参赛过程中弄虚作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参赛产品（作品）存在知识产权争议，以及申报单位有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的，大赛组委会将取消申报单位获奖资格，追回相应奖励并予以公示；

（五）本着精选、优选的原则，大赛设置的各项奖项保留空缺可能；

（六）大赛组委会注重对参赛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防止出现泄密行为； 
（七）大赛组委会对本赛事各项规定享有最终解释权。 
